

國立鹿港高級中學　函（稿）

地址：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661號

聯絡方式：(承辦人、電話、傳真、e-mail)
受文者：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
發文字號：    字第           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附件：

主旨：

說明：

正本：
副本：
校長 ○ ○ ○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
檔　　號：�保存年限：








第一頁　共一頁

